附件4
校企、服务、维保、商户机动车辆续期申请表
	申报部门
（盖章）
	
	申报人
	

	
	
	申报日期
	

	序号
	姓 名
	车辆号牌
	联系电话
	校企、服务、维保、商户名称
	续期截止时间

	
	
	
	
	
	次年12月31日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	备注：
1. 续期至次年12月31日；
2. 有效期届满前一周，由各学院、各部门统一上报；
3. 新增车辆填写《临时车辆登记表》。




[bookmark: _GoBack]
